
项目名称 繁峙县羊脑沟选厂（1#尾矿库）

项目类别 安全现状报告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繁峙县羊脑沟选厂（原名为：繁峙县东山乡南沟铅锌矿羊脑沟选厂，2013
年 8月 27日企业名称变更为现企业名称），选厂位于繁峙县砂河镇羊脑沟村

西 1.0km 处，1#尾矿库位于选矿厂北侧 150m处的坡地中，1#尾矿库坝体为

一次性筑坝，不设堆积坝，最大坝高 5.0m，最低 1.0m，总库容 7.02万 m3，

有效库容 6.32万 m3，为五等傍山型尾矿库。设计服务年限为 2.65年。现库

内已堆积尾矿砂约 0.35万 m3，剩余有效库容 5.97万 m3，年排入尾矿库尾矿

砂 2.4万 m3，剩余服务年限为 2.5年。

1#尾矿库，尾矿坝为一次性筑坝，不设堆积坝。建库时库底标高（场平）

1152m，地面北、东、南三面随地形筑坝，坝体为不透水碾压混合料（砾石

和黄土）坝，断面为梯形，坝顶标高 1157.0m，最大坝高为 5.0m，最低 1.0m，

坝顶宽 6.0m，坝外坡坡比为 1：1.8，内坡坡比 1：1.6。坝顶轴线长约为 360.0m
（三面）。现库内滩面平均标高 1152.8m，距坝顶高 4.2m。

在库底及坝内坡进行了防渗处理（建库时尾矿库底设 1.0m厚的三七灰

土夯实处理，同时对坝内坡铺设三七灰土处理），现状坝体外坡无渗水现象。

坝顶及坝体外坡由黄土覆盖防护。现状尾矿坝坝体坝型完整,未发现变

形、裂缝、塌陷、失稳等异常现象。现状尾矿坝坝体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

求。

尾矿库排洪系统釆用拦洪堤及库区西南侧溢流管排洪系统。在 1#尾矿库

的上游（西侧）修建了拦洪堤，拦洪堤高 1.0m，宽度 0.4m，浆砌砖结构，

水泥抹面，雨季将库区上游汇水排至库外，防止上游洪水进入库区。库区南

坝体西侧坝顶布置有溢流管（并排设两根），为耐磨加筋塑料管结构圆管，

管内径均为 300mm，向外坡度 1%，长度 6m。溢流管出口接深 0.4m，宽 0.45m
浆砌石结构的导流渠，雨季将库内洪水通过溢流管、导流渠排至库外。现场

观察拦洪堤、溢流管、导流渠排洪设施完好，无破裂、淤堵等异常情况。现

状排洪设施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

库区汇水面积 0.01km2，按防洪标准 100年一遇洪水复核。

100年一遇进入库内洪水总量为 794m3，库内已占用库容 0.35万 m3，距

现状尾矿坝顶高程 0.4m以下现有调洪库容约 1.685万 m3，完全能容纳下 100
年一遇进入库内的洪水总量 794m3。

现尾矿坝顶高程为 1157.0m，在尾矿库运行后期，库内尾砂即将排满时，

最小调洪库容五等尾矿库按最小安全超高 0.4m计算，正常水位 1156.2m，最

高洪水位 1156.6m，库内面积约 6203.0 m2，相应最小调洪库容 0.248×104m3，

100年一遇复核的一次进入库内的洪水总量 794m3，小于调洪库容，即一次

暴雨的洪水可以全部调洪。

经对排洪设施溢流管排洪能力校核，库内 2根溢流管泄流量 0.136m3/s，
100年一遇进入库内的洪水总量 794m3，库内洪水排出时间为 3.24 h 。符合《尾

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5.4.6条的相关规定：洪水排出时间不宜超

过 72小时的规定要求。符合设计泄流能力要求。

排洪设施可以满足 100年一遇洪水时的排洪要求。

在尾矿库南坝顶东、西两侧各安装 1个视频监控摄像设备，可覆盖库区

全貌，坝顶、溢流管进水口，24小时监控库区及尾矿库运行及其他有关活动



情况。在线视频监控设备运行正常、有效，已四级连网。

尾矿浆由选厂采用的渣浆泵 2台（一备一用）加压输送，排尾主管采用

6吋耐磨塑料管，尾矿输送至东侧坝顶后接主管作为分散放矿主管，在主管

道上相距 5.0m开口接 DN100短管，安装上阀门套接上 DN110的耐磨塑料管

往库内分散排放尾矿，保持库内沉积滩面按照一定的沉积坡度均匀上升。库

内只设回水浮筏、不设运输船。回水浮筏设在固定桩上，浮筏四周设有防护

栏。

库区上坝道路布置在库区南坝体南西端，可通至南、东坝顶，上坝道路

很平坦，能满足轻型运输工具通行要求。

值班室设在尾矿库南坝体南西侧 23m处，值班人员配有手持式的通讯设

备。该区通信信号能满足移动电话使用要求，确保尾矿坝的工作人员能够及

时与选矿厂及抢险班联系。

坝顶设有安全警示牌等警示标志和杆式照明灯具，巡查人员配备了手电

筒和对讲机，能满足夜间巡查的要求。现状辅助设施符合设计要求。

采用的安全

评价方法
采用定性定量、安全检查表的评价方法

采用的主要

技术手段

尾矿坝坝坡抗滑稳定性分析按实际最大坝高、采用瑞典圆弧法进行计算，计

算软件为北京理正边坡稳定性模块（理正岩土计算 6.0 版）；依据《忻州市

水文水利计算手册》，对排洪系统进行洪水计算及调排洪演算和对排洪设施

排洪能力校核。

评价中发现

的主要问题

1、坝顶局部地方不平整、防护层厚度不够；2、坝体外坡局部存在雨水冲刷

沟；3、危险作业部位安全警示标志牌设置缺少。

提出的对策

措施建议

1、对坝顶局部地方不平整、防护层厚度不够的问题。平整坝顶、补加干选

废石覆盖。

2、对坝体外坡局部存在雨水冲刷沟的问题。将局部雨水冲刷沟进行整修、

填平夯实，铺设防护层，确保坝体稳定。

3、对危险作业部位安全警示标志牌设置缺少的问题。对危险作业部位增设

安全警示标志牌，设置数量覆盖所有危险作业部位。

企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坝体符合设计要求。

安全评

价结论

安全评价结论：

本次安全评价分 11 个安全检查单元，共对 71 项项目进行了检查，检查

结果为 71 项符合，重大事故隐患 19 项不存在。繁峙县羊脑沟选厂（1#尾矿

库）各项安全管理及安全设施符合设计及现行的《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尾矿库安全规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尾矿库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

尾矿库在运行中，企业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对尾矿库存在的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随着尾矿量的增加、库区条件的变化，

尾矿库运营过程中必然要出现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必须按照国家及省有关

安全生产规定及时进行调整、完善，确保尾矿库安全运营。

繁峙县羊脑沟选厂（1#尾矿库）安全评价结论：

1）尾矿坝稳定性满足设计要求；

2）尾矿库防洪能力满足设计要求；

3）尾矿库的安全监测设施满足设汁要求；

4）尾矿库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5）尾矿库下个评价周期间的坝体稳定性和防洪能力满足设计要求；

6）从尾矿库周边环境、坝体、排洪系统、安全监测、生产运行、应急

与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7）现状尾矿库具备继续生产运行的安全生产条件。

现场检查

时间

2023年 8月 20日项目组评价人员赴繁峙县羊脑沟选厂（1#尾矿库）进行现

场检查、收集资料，提出整改意见。

评价报告

提交时间

2023年 10月 20日完成《繁峙县羊脑沟选厂（1#尾矿库）安全现状报告计安

全设施验收》（送审稿），提交给企业。

参 加 人 员 简 况

承担的工作 姓名 专业能力 资格证书编号 备注

项目组长 冯彦君 安全评价师二级 S011013000110192000485 电气

技术负责人 毕和德 安全评价师一级 1200000000100045 采矿

过程控制负

责人
吕 华 安全评价师一级 1100000000100287 化工安全

报告审核人 刘倩倩 安全评价师二级 1500000000200568 安全工程

报告编制人 冯彦君 安全评价师二级 S011013000110192000485 电气

到现场开展

安全评价工

作人员

侯拴龙 安全评价师二级 S011041000110192002300 安全工程

李连军 安全评价师一级 1200000000100312 机械

武 辉 安全评价师三级 1500000000302147 电气

苏醒龙 安全评价师三级 1100000000300627 矿建

陈 杰 安全评价师三级 1100000000300301 通风

隋振华 安全评价师三级 1700000000301353 地质

张钟仁 安全评价师二级 0800000000202862 采矿工程

温运良 安全评价师二级 S011044000110192002861 水工结构

被评价单位

信息反馈

情况

安全评价报告符合尾矿库现状，提出的建议措施合理，对我厂尾矿库安全运

行有较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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